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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網煽殺特首 兩攬炒餘孽被捕
疑鼓吹市民買兇殺人 一人另涉煽動確診者四處播疫

警 方 發 現

有攬炒餘孽

分別在網上

煽暴和煽動

市民破壞抗

疫，前日（27日）在馬鞍山及南丫島，以涉嫌

「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及「煽惑他

人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罪，拘捕一名

殯儀禮儀師和一名退休男子，涉及網上煽動殺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其中退休漢另涉煽動確診者

四處播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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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47名發起所謂
「35+初選」的攬炒派政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於早前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正在處理
交付高等法院審理的程序，34名被告還押候訊。
其中，前「職工盟」頭目吳敏兒於去年12月向高
院原訟庭申請保釋，被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聽
罷駁回申請。杜官並於昨日頒布書面理據表示，
吳敏兒曾在媒體撰文及接受訪問，鼓吹對抗政府
及報復警察，更聲言要打「國際線」，即使「初
選」落敗仍堅持其主張。杜官批評其主張有時建
基於謠言和謊言，並無事實基礎，加上相信吳敏
兒的工會背景與外國有聯繫，沒充分理由相信她
不會繼續危害國安，故拒絕其申請。
法官杜麗冰在昨日頒下的判詞中表示，吳敏兒
在2020年5月18日，在《立場新聞》刊登題為
「制裁黑警，制裁埋黑警後路」的文章，顯示吳
若最終當選，有意利用其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在
立法會向警方和維護立法會秩序的議員展開報
復。
2020年7月，吳敏兒聲稱香港國安法「預視着

恐懼和壓迫的時代，而立法會將成為主要戰

場」，又稱「其實工會運動唔單止本地，喺我哋
而（）家發展緊呢，仲結連到國際嘅工會運
動」。在警方從她住所和辦公室檢獲的競選宣傳
單張中，也可見吳敏兒執意對抗國安法及警方，
並會打「國際線」，而吳敏兒亦簽署了「初選」
的「墨落無悔」聲明書。

沒充足理由相信不危害國安
杜官在判詞中提到，吳敏兒不僅積極參與工會

工作，還在2020年1月3日，即「初選」前參加教
育界集會，鼓動他人對抗政府和警察。這不僅是
競選言論，因為她在「初選」落敗後，仍然在媒
體訪問中鼓動市民繼續對抗政權，顯示她不只為
勝出選舉才作出有關論述。
杜官指出，由現階段所閱的所有文件和視頻來

看，雖然吳沒有特意宣揚暴力，但她說的話肯定
會引起他人對政權的不滿和憤怒。
事實上，吳的那些話有時是建基於謠言和謊

言，而不是基於事實。同時，考慮到吳敏兒的工
會工作，相信在國際上有影響力，很容易與海外
成員聯繫，並加深對政府的敵意。

杜官引用特區終審法院的判決闡明，在適用香港
國安法第四十二條（2）時「法官必須首先確定是
否有充分理由相信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會繼續實施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在這樣做時「法官應
考慮在法院看來與做出該決定相關的所有事項，
包括可能施加適當的保釋條件和材料，這些材料
在審判中不可作為證據」。在閱讀控辯雙方提交
的文件並聽取陳詞後，她不認為如果准予吳敏兒
保釋，對方不會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吳敏兒鼓吹「打國際線」被拒保釋還押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為報稱殯儀禮儀師的32歲姓
鄒男子，以及 61歲姓潘退休男子。調查顯

示，有關的禮儀師於今年4月上旬在網上社交平台
發布煽惑使用暴力意圖襲擊政府主要官員的言論，
包括提到「認真諗下點樣殺死特首林鄭月娥」，涉
嫌干犯「煽惑他人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被
捕。
姓潘男子則涉嫌於2020年在社交平台發布聲稱願

花錢買兇殺害林鄭，今年2月又煽動確診者外出散播
病毒。他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
害」罪外，亦涉嫌干犯煽惑他人違反《預防及控制疾
病規例》第599A章第三十二條「使他人蒙受感染的
危險」罪被捕。

檢手機電腦或更多人落網
警方網罪科科技罪案組戴子斌總督察昨日指出，自
2019年年中修例風波後，有激進不法分子在互聯網
發布具煽動性言論，鼓吹暴力和仇恨，破壞社會安

寧。至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期間，警方發現有不法之
徒罔顧公德，在網上鼓吹他人傳播病毒，同時發布煽
動暴力，意圖針對襲擊政府主要官員的言論，嚴重破
壞社會秩序。警方在前日拘捕行動中，檢獲3部手提
電話、一部手提電腦和一部流動裝置，兩名疑犯被扣
留調查，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斥行為不負責任
戴子斌強調，警方絕對尊重言論自由，但這些自

由並非絕對，他批評被捕者的行為相當不負責任，
被煽惑的人有機會會跟隨有關言論而作出不法及嚴
重的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而因應網上的言論
而付諸實行的例子過往亦有發生，造成實質的公共
安全風險。警方絕不會姑息不法分子以不同藉口鼓
吹暴力，網罪科會繼續積極透過網上巡邏，將不法
分子繩之以法。
警方提醒市民，高等法院於2019年頒布的臨時禁
制令，禁止任何人在互聯網的平台和媒介上促進、鼓

勵、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而該臨時禁制令至今
仍然生效，違反禁制令者有可能干犯「藐視法庭」
罪，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圍
攻
警
署
擲
汽
彈

暴
徒
認
罪
候
懲

◆大批暴徒於2019年8月11日在尖沙咀警署外非法
集結及堵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攬炒派政棍李卓人
和曾健成，於去年元旦在反中亂港組織「民陣」
非法集會期間，放飛掛有標語的巨型氣球，被控
在受管制空域放飛超過兩米的氣球，違反《1995
年飛航（香港）令》，李卓人另被控一項阻差辦
公罪。曾健成早前認罪被罰款2,500元，李卓人拒
認罪受審，並於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兩罪
成，放飛氣球罰款3,500元，阻差辦公罪判囚3星
期，其中兩星期須與他現服刑的20個月刑期分期
執行，即加監兩星期。
64歲的李卓人因4宗非法集會案共被判囚20個
月，昨日由囚車押解到庭應訊。裁判官葉啟亮裁
決時表示，接納高級督察鍾廷森為誠實可靠的證

人。對辯方指稱李卓人當時背對曾健成，並嘗試
與警方「理論」，故未留意到曾打算放飛氣球。
葉官反駁道，呈堂片段可見李一直沒有動作，

直至被第三次警告才突然一反常態踏前擋在曾健
成身前並張開雙手阻擋高級督察鍾廷森，此時曾
健成成功放飛氣球。
葉官指，李卓人明顯是協助曾健成而阻止警方

檢取氣球，兩人動作似有默契，已在沒有許可下
觸犯控罪，且李注意到氣球正在升空，用身體壓
向鍾廷森令對方未能阻止氣球飛去，因此裁定李
有份放飛氣球及阻撓警方執法。
控方透露，李卓人有5項案底。辯方則稱李預計
今年9月才服刑完畢，冀法庭准部分刑期同期執

行。葉官指，警方執法需受到保障，而放飛氣球
很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本案判處社會服務令不
足以反映案件嚴重性，但考慮沒造成重大影響，
故放飛氣球罰款3,500元，阻差辦公罪則判囚3星
期，其中兩星期須與現行刑期分期執行。

集會放氣球兼阻差 李卓人加監兩周

◆戴子斌強調警方會繼續透過網上巡邏將不法分子繩
之以法。 網上記者會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下，本
港急需大量護理員照顧症狀輕微或無病徵的院舍院友，社會福
利署遂由內地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來港支援。一名住
尖沙咀一間酒店的合約女照顧員昨晨因無故缺勤，酒店職員在
查看後發現她昏迷房間內，救護員到場證實她經已死亡。警方
初步相信無可疑，列作屍體發現案，稍後將安排剖屍檢驗以確
定死因。社署發言人表示，對事件深表難過，已聯絡死者家人
提供適切援助。
據悉，女死者姓張（50歲），廣西人，為由社會福利署聘請
的內地合約照顧員，已完成接種三劑新冠疫苗。她於3月7日
抵港後一直住在尖沙咀龍堡國際酒店，並在觀塘彩榮路體育館
的暫託中心照顧病患長者。
消息指，女事主每日上班前都須按規定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抗

原測試，前日（27日）的快速測試結果呈陰性。她昨晨無故缺
勤，暫託中心職員因無法直接與其聯絡，遂通知社署再聯絡酒
店了解，至下午1時24分，酒店職員到房間揭發事件。
本港在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下，院舍面對的人手壓力瀕臨崩

潰。特區政府為紓緩沉重醫療壓力，由社署3月起向內地直接
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來港，到暫託中心、社區隔離設
施、檢疫中心或院舍工作，以照顧症狀輕微或沒有病徵的院舍
院友，提供基本餵食及護理服務，為期3個月。死者生前來港
工作的觀塘彩榮路體育館暫託中心，由社署於2月20日設立，
共有約150張病床，專門接收由醫院管理局轉介而正等候入院
的長者，但昨日只有數名長者入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新冠疫情下，僱主更重視染疫風
險。有僱主透過旺角一間僱傭中
介公司聘家庭傭工時，再三叮囑
需有健康證明，惟中介公司女職
員聲稱受僱外傭驗身結果正常，
又託詞延交驗身報告，直至外傭
上班後僱主才收到報告，赫然發
現外傭對部分傳染病病毒測試呈
陽性。海關接獲投訴及調查後，
昨日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拘捕有關的女職員。

用藉口推搪提供驗身報告
案中僱主早前在與旺角一間僱
傭中介公司簽約時，要求女職員

提供外傭的驗身結果，確保沒有
問題才會聘請。其後，事主多次
向女職員追索外傭的驗身結果，
但女職員均回覆稱外傭健康正
常，更以種種藉口推搪提供驗身
報告予查閱。在外傭上班一段時
間後，僱主才取得其驗身報告，
發現外傭對某些傳染病的病毒測
試結果呈陽性，僱主一家雖未有
被傳染，但感到極大困擾，於是
向海關投訴。
海關懷疑有人作出虛假聲稱，

昨日掩至旺角彌敦道荷李活商業
中心一間僱傭中介公司，拘捕42
歲女職員，同時檢取一批與案有
關的文件。

訛稱外傭驗身過關 中介職員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荃灣海角街渠務署地盤昨晨發生三級
火警。地盤內一個兩層高鋅鐵搭成的組合屋寫字樓起火，更傳出爆炸
聲，濃煙籠罩荃灣路行車天橋。兩名地盤監督逃生時受傷，其中一人由
一樓墮下一度昏迷，送院後回復清醒。消防花近4個小時才將火撲熄。
現場是荃灣海角街3號渠務署地盤，在行車天橋下設有一排兩層高

鋅鐵組合屋，作為渠務署和外判商的寫字樓和休息室。昨日清晨6時
38分，組合屋突發起火，烈焰和濃煙直捲橋底，冷氣機爆炸發出巨
響，姓程（29歲）及姓關（32歲）地盤監督倉皇逃生，手腳擦傷及
吸入濃煙。其中一人失足由一樓墮下骨折及昏迷，送院救治後分別情
況危殆及出院。
消防處高級消防區長盧傑雄昨日表示，到場12分鐘後將火警升為

三級，共出動290名消防及救護員，動用4條喉及3隊煙帽灌救，早
上10時50分將火救熄。調查所知，事發時現場沒有人留宿及無存放
危險品，起火成因仍待調查。荃灣警區署理警司古樂霖指，因火警冒
出大量濃煙，海角街、海盛路、海興路和荃灣路天橋來回4條行車線
一度短暫封閉。

援港女護理員倒斃酒店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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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卓 人
（中）因早
前4宗非法
集會案共被
判囚 20 個
月後，現再
加 監 兩 星
期。
資料圖片

◆獲社署聘請來
港工作的內地女
合約照顧員，昨
被發現在入住的
尖沙咀龍堡國際
酒店昏迷死亡。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組合屋嚴重焚毀，消防員不斷射水降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吳敏兒 資料圖片

◆海關在旺
角拘捕僱傭
中介公司一
名涉嫌違反
《商品說明
條例》作出
虛假聲稱的
女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8月11日，黑
暴分子瘋狂圍攻尖沙咀警署，並向警署投擲汽油彈及
磗頭，警署內一名警員下肢二級燒傷。警方以暴動罪
拘控30多人，並分成多案在法庭審理，其中一名時
年22歲的冷氣技工，當日全身黑衣及配備防毒面
具、鐳射筆等，從花槽跳下企圖逃走時被制服。他昨
日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法官林偉權押後案件至11月26日再處理，以待
同案其他被告的案件審結，下令被告還押候判。
現年24歲的被告鄭智健，任職冷氣技工。他承認
於2019年8月11月在尖沙咀柯士甸道與堪富利士道
之間的彌敦道，與他人參與暴動，及管有一支能發出
鐳射光束的裝置。同案另外7名被告則將於7月18日
進行審訊。
案情指，當日下午約6時，逾千人集結在控罪書提

及的一段彌敦道附近，大多數人身穿黑色衣物、頭盔、眼罩及
防毒面具等裝備，並佔據行車線。有人以水馬堵塞尖沙咀警署
正門入口，然後撬磚、敲打地面製造聲響及以傘作遮掩等。
有片段拍攝到，當時有人把載滿石塊的手推車推向警署，並

手持大橡筋向警署投擲石塊，又有人向警署照鐳射光、投擲汽
油彈。警署內一名男警被汽油彈擊中着火，一度在地上翻滾，
醫生指其下肢有5.5%二級燒傷。
警方多次舉旗及發射催淚彈警告無果，其後展開驅散行動期
間，一名警長見頭戴頭盔及全身黑衣的被告，於是上前制服，
並搜出黃色頭盔、泳鏡、圍巾、手套、兩支噴漆和一支鐳射
筆。控方指，被告以主犯的身份，蓄意藉着自己的現身，支持
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從而參與暴動。


